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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0702民初 4325
号

吕丽锋：本院受理原
告姜兆科与被告吕丽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0702民初4325号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
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782 民 初
5396号

詹青芳：本院受理义
乌市正章珠宝有限公司
诉詹青芳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被告詹青
芳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
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
吴敬清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虞敷洪、黄以清
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
9月22日10时在廿三里法
庭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782 民 初
3286号

孙作扬、王李美：本
院受理苏相根诉孙作扬、
王李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被告孙作
扬、王李美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
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
询告知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
案依法由审判员吴敬清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虞敷洪、黄以清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6年9月8
日10时在廿三里法庭一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李静：本院受理原告

李超群诉被告李静离婚
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判
令原、被告离婚。2、判令
婚生儿子李程楷由原告
抚养成人，由被告支付抚
养费。3、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简易转普通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2016年9月
28日8：40在本院东门四
楼7号庭开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3751号

张慧君、胡海俊：本
院受理原告张根仙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
15日内。定于2016年9
月13日上午8：50在本院
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3035号

黄江桥：本院受理原
告胡世明诉你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0726民初30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民初字第
1123号

曹成斌、鲍江生：
本院受理原告陈小牛
诉曹成斌、鲍江生、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市湖墅
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金浦
民初字第 1123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03081号

石良珉、琚淑芬：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
行诉被告石良珉、琚淑
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定
于2016年9月19日上午
9：10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03297号

朱晹晔、潘雄敏：本
院受理原告杨宝叶、楼
冬仙诉被告朱晹晔、潘
雄敏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定于2016年9月19
日上午9：30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3250号

郑文红、张小英：本
院受理原告朱中佳诉被
告郑文红、张小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9月14日上
午8：40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2921号

黄志勉、黄雄文：本
院受理原告倪福苍、吴
丽娟诉被告黄志勉、黄
雄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9月14日上午9：20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2921号

费慧珍、浙江枫丹
白露纺织品有限公司、
费中山、魏春英：本院受
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诉被告浦江县
印刷三厂、潘爱娟、王
谦、费慧珍、浙江枫丹白
露纺织品有限公司、费
中山、魏春英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9月19日上
午9：50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426
号

朱俊：本院受理原告张
先锋诉被告朱俊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2426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252号

蔡云标：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浦江支行诉被告
蔡云标、浦江德尔昌工艺有
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3252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
副本、民事裁定书等副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6年9月14日9时在
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429号

祝丰伟：本院受理原告
郑理邦诉被告祝丰伟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
初3429号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
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
14日9：30在第八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 浙 0726 民 初
03579号

应晓红、汪枝枝：本院
受理原告吴华斌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 们公 告 送 达（2016）浙
0726民初03579号案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
本案定于2016年9月14日
上午9时30分在杭坪法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 浙 0726 民 初
03695号

张生金、吴秀芳：本院
受理原告柳云龙诉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
民初03695号案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定于2016年9月14日上
午9时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453
号

程天成：本院受理原告
钟云霞诉被告程天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
初3453号案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9月8日上午9时20
分在杭坪法庭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066
号

叶小竹、叶兴步：本院
受理原告盛新年与被告叶
小竹、叶兴步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2066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民初
3643号

黄斌斌、俞超：本
院受理原告王文龙诉
被告黄斌斌、俞超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由
何清良担任审判长，与
代理审判员刘波、人民
陪审员李伯虎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6年9月
13日上午9时20分在
本院浦东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衢柯花商初字
第747号

潘煜良：本院受理
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
诉你与周佳婷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5）衢柯花商初字
第 74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
一、被告周佳婷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偿还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
行借款本金487964.56
元 并 支 付 利 息（自
2015年9月25日起按
照合同约定据实计算
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
止）；二、被告周佳婷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
市分行律师代理费损
失8000元；三、原告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市分行有权就被
告周佳婷所有的坐落
于衢州市世纪天成小
区9幢2单元601室房
产的房屋所有权及国
有土地使用权经依法
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
款项在本判决第一、二
项所述债务范围内优
先受偿；四、被告潘煜
良对本判决第一、二项
所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被告潘煜良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周佳婷追
偿。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
1811号

杜建忠：本院受理
原告衢州市柯城区飞
阳汽车租赁部诉你车
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
衢柯商初字第181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民初
2250号

应小华：本院受理
原告杨雪祥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
达（2016）浙0802民初
2250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材料、应
诉与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风险提示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原告诉
请要求你归还借款
71000元及相应利息，
诉讼费由你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
审判大楼第八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1504号

江梅军：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和
周晓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送达（2016）浙0802
民初1504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
请要求你归还借款50000
元及利息，周晓康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诉讼费由你
们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1505号

张水根：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送达（2016）浙 0802
民初1505号案件的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
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
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
45000元及利息，诉讼费
由你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
院审判大楼第十三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
1846号

张枝茂：本院受理原
告孙雪英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衢 柯 商 初 字 第
184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王媚娜、蒋学文：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仙居支行与你们为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6）
浙1024民初1064号民事
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9月9日上午08时
30分在本院原南峰法庭
一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金锋华：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仙居县支行
与你及被告余林春、陈国
英、柯志平为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2016）浙 1024
民初 1331 号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9月9日上午9时
在本院原南峰法庭一号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蒋邦亮、杨美仙：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
居县支行与你们及被告
蒋耐华、蒋晓军为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及
（2016）浙1024民初1334
号民事裁定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9
月9日上午09时15分在
本院原南峰法庭一号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6）浙 1024 民 初
1818号

仙居县天圣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李勇强、徐秀燕
与你为商品房销售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
判令：一、被告仙居县天
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立即为原告办理房屋所
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
等相关权证；二、被告支
付原告逾期办证的违约
金；三、由被告负担本案
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本案
定于2016年9月6日上
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四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6）浙 1024 民 初
1934号

仙居县天圣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吴建福与你为商品
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起
诉要求判令：一、被告仙
居县天圣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立即协助原告办
理坐落仙居县安洲街道
明珠花苑1幢2单元602
室房屋及附属车库的产
权登记手续；二、被告支
付原告逾期办证的违约
金；三、由被告负担本案
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本案定于
2016年9月6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6）浙 1024 民 初
1935号

仙居县天圣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孔建军、郑小芬与你
为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
告起诉要求判令：一、被
告仙居县天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立即协助原
告办理坐落仙居县安洲
街道明珠花苑1幢2单元
402室房屋及附属车库
的产权登记手续；二、被
告支付原告逾期办证的
违约金；三、由被告负担
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
案定于2016年9月6日
下午15时在本院第四法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6）浙 1024 民 初
1936号

仙居县天圣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戴洪法、戴爱芳、戴
伟军与你为商品房销售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
判令：一、被告仙居县天
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立即协助原告办理坐落
仙居县安洲街道明珠花
苑1幢2单元301室房屋
及附属储藏室的产权登
记手续；二、被告支付原
告逾期办证的违约金；
三、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
费。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本案定于2016
年9月6日下午16时在
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王顺花：本院受理原

告项锡如与你为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8月29日上午9时在
本院下各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6）浙 1003 民 初
2907号

台州市亿都机械辊
筒模具有限公司、周继
林、陈小春、童学明、黄
树芳、刘绪蝶: 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台州黄岩农村
合作银行诉你们为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诉讼文书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原
告起诉要求被告台州市
亿都机械辊筒模具有限
公司偿还本金1548890
元及自 2015 年 3 月 27
日 起到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利息、罚息、复息
27606.71 元（不含已支
付利息）和从2016年4
月27日起到实际还款日
止的罚息、复息（罚息、
复息按月利率上浮50%
计算）和律师代理费
5000 元，周继林、陈小
春、童学明、黄树芳、刘
绪蝶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由你们共同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并由
你们承担案件受理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三十日，逾
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
弃举证权利。本案依
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
年 9 月 21 日 15 时在本
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应彩芽：本院受理
（2016）浙 1004 民 初
3596号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翁仙洪及你为信用
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截
止日为 2016 年 9 月 5
日）。原告要求被告你
偿还透支本金人民币
96467.95元及截至2015
年 12 月 30 日的利息
13326.38 元 、罚 息
7423.48 元，并支付自
2015年12月31日起至
实际还款日止按合同约
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
规定计算利息、罚息及
相关费用，同时承担本
案诉讼费、保全费、律
师费及其他一切实现
本诉债权的相关费用；
被告翁仙洪对上述款
项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本院
定于2016年9月6日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法温商初字
第135号

温州鑫昌国际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沈益禹：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百事
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温州鑫昌国际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沈
益禹、张达海上货运代
理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
甬海法温商初字第13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文如下：被告温州鑫昌
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宁波
百事特国际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代理海运费
及杂费共计 182351.03
元；被告张达对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张达承担保证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温州
鑫昌国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进行追偿；驳回
原告宁波百事特国际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对
被告沈益禹的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 3947
元 ，减 半 收 取 1973.5
元，由被告温州鑫昌国
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承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海事法院


